
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（2022）豫 1303 执恢 1039 号

申请执行人：苏晓，女，汉族，1985 年 1 月 7 日出生，

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溧河乡康庄村叶胡营 5 组，公民身份

号码 411303198501074841。

被执行人：乔平贵，男，汉族，1981 年 12 月 13 日出生，

住河南省镇平县遮山镇朱岗村 9 组，公民身份号码

411324198112135876。

被执行人：宁川华，女，汉族，1975 年 1 月 16 日出生，

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潦河镇潦东村（联合路）2 组 56 号，

公民身份号码 412924197501161348。

被执行人：王中建，男，汉族，1981 年 9 月 30 日出生，

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潦河镇辛店 3 组 561 号，公民身份号

码 41130319810930485X。

被执行人：赵强（又名赵镪），男，汉族，1976 年 6 月

22 日出生，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潦河镇辛店 743 号，公民

身份号码 412924197606221319。

被执行人：南阳市鼎富商贸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河南省南

阳市卧龙区潦河镇辛店 3 组 561 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411300090900941J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中建，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。

申请执行人苏晓与被执行人乔平贵、宁川华、王中建、

赵强（又名赵镪）、南阳市鼎富商贸有限公司刑事附带民事

纠纷一案中，本院作出（2019）豫 1303 执 3764 号执行裁定

书，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查封了被执行人乔平贵名下位于

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车站南路锦盛苑 2 号楼 1 单元 2201 室

房产一处（网签合同号：17968191）。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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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已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条、第

十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三十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乔平贵名下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卧龙

区车站南路锦盛苑 2 号楼 1 单元 2201 室房产一处（网签合

同号：17968191）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姚 远

审 判 员 史东峰

审 判 员 高豫飞

二〇二二年十月十四日

书 记 员 冯 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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